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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定公检法系统肆意迫害 周小朝绝食抗争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

五日，黔南州贵定法院开庭审理法轮

功学员周小朝与石登灵案，周小朝再

三申明他们到贵定是考查项目，搞网

络测试这一基本事实，然而贵定法院

不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仅凭单方

面的五条信息，生拉硬扯，于五月十

八日按刑法第三百条非法判周小朝

五年半，石登灵五年。 

周小朝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二审

法院提交了上诉状，并从五月三十日

开始第二次绝食抗争。石登灵于六月

三号开始绝食抗争，支援周小朝的绝

食抗争行动。 

周小朝、石登灵二零一七年七月

七日开车到贵定县遭绑架、构陷，二

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贵定县法

院被开庭。周小朝有理有据地逐一推

翻了公诉人的所有所谓“证据”，包

括出庭的所谓“证人”和官方派的相

关技术鉴定人员出席作证，也被周小

朝从有理有据的技术专业知识方面

驳斥得无以言对。两位维权律师也辩

护的很得力。 

周小朝第一次绝食抗争，原因是

公安方面不准他们依法聘请律师辯

护。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九日开始，经

过六天的抗争，争得了聘请律师的权

利。 

周小朝再次绝食抗争，出于至少

三个原因。之一是：一审法院不顾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仍使用刑法第三

百条，重判五年半。之二是：律师在

一审法庭上指出公安人员在办案过

程中没有依法办案，该案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办案违背了法律程序，法

院因而恼羞成怒，开会研究并统一口

径放出话来，竟说北京律师是法轮功

人员，与被告是一伙的，周小朝不认

罪的强硬态度是受律师的支持与纵

容，律师的辩护法院合议庭不采纳。

原因之三是：周小朝修炼法轮功，明

明是个信仰问题，而把周小朝案定为

反党集团的政治犯，政治犯不准保

释。然而事实是，周小朝不是反党，

不是反政府，只是在坚持自己的信

仰，做一个好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这是做人的最基本权利，何罪之有？

六月六日，得知周小朝绝食抗争

进入了第八天，周小朝的父母去看望

他，看到周小朝因绝食人已变形，还

有最后一口气撑着。拘留所出于好意

招待他们一家三口吃顿团圆饭，周小

朝仅喝了几口菜水，甚至喝的菜水晚

上都吐了。六月七日下午两点送入了

县医院，输液造成身体全身发痒不适

而停止治疗，晚上送回了看守所。 

周小朝的父母找了看守所所长

与专管警察，重申了对周小朝案的看

法：首先是公安人员没有依法办案，

弄的所谓罪证材料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其次是检察机关人员对公安提交

材料不认真审核，反而支持那些伪造

的无法自圆其说的数据，在庭上不得

不承认发的信息只有五条，从而对公

诉书上数据进行纠正，公诉人在法庭

上说不清、道不明而多次发脾气动

怒。最后是法院使用法律不当，在法

院这一关也没体现出司法公正。 

因此，周小朝的父母根据当前的

情况提出，做父母的希望儿子有一个

好的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并多次给儿子谈心，希望儿子面对法

院的不公判决，也能隐忍一时，方方

面面都留个余地。在周小朝坚持自己

的想法，继续绝食的情况下，他们要

求看守所向当地法院提出报告，说明

周小朝不适合关押的原因，在周小朝

还有一口气的情况下交给父母。如果

看守所作了此项工作，周小朝出了任

何问题与看守所无关。最后，如果看

守所提交了报告，但法院不批准，或

者看守所不提交报告，造成周小朝失

去生命，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那么，

作为周小朝的父母，将依法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看守所答应办理。令人

担心的是，一个已经绝食了九天的

人，还能坚持多久？！◇ 

（明慧通讯员贵州报道） 

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实际上就是在犯罪 
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两高）作为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它只有执法权，而没有立法权和扩大

法律解释权。它无权规定什么行为是属于违法犯罪，也无权规定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而

两高在司法解释中列举了一些行为表现，并规定对这些行为表现，可以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两高的这种规定是违法的，两高在司法解释中所列举行为表现，并不是

刑法三百条规定的，而是两高自己规定的，因此与刑法三百条毫无关系。刑法三百条没有规定法轮功学员制作

法轮功宣传品和散发法轮功资料是属于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就不能对这些行为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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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18 年 4 月中旬到

五月中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各

地 12 个中共检察院、法院头目接连

落马，官方通报中称其“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 

查看明慧网的文章，发现这 12

人有一个共同点——无一例外的参

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起诉和诬

判。天网恢恢，神目如电，用中国传

统的观念看，这无疑是其自己作恶遭

到了报应。 

以下是六个被查的检察长及其

部份恶行： 

1)广东惠州市检察长张思忠被查 

4 月 23 日，广东惠州市检察院

检察长张思忠被查。张思忠 1999 年

7 月任河源市检院副检察长，2011 年

任揭阳市检院检察长，2016 年 9 月

至落马前任惠州市检院检察长，三地

在其任内非法起诉，迫害严重。 

如明慧网最新数据，2018 年 3

月份各地经检院起诉至法院被非法

判刑有 58 人，其中 9 人被判重刑，

又当中 2 人是惠州法轮功学员，分别

是被判九年、十年的石雪梅、周育琴；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何镜如，2017

年 4 月在平山镇街道处手写“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2018 年 3

月下旬，经检院恶意起诉，被冤判五

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2)山东烟台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徐志涛被查 

4 月 24 日，山东烟台市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徐志涛被查。徐志涛

在担任莱州市检院检察长期间，检察

院与法院、610 办公室相互勾结，非

法批捕、构陷，制造冤案，致使多名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比如，莱州市夏邱镇崔丽丽被诬

判七年半；孙寿煜判处三年半，并将

判决书送到在莱州市看守所的孙寿

煜手中，严重违背法律程序。 

吴加俊在2014年11月在山东监

狱被迫害致死。 

3)河南周口市检察长高德友被查 

5 月 5 日，河南周口市检察院检

察长高德友被查。高德友自 2015 年

4 月担任周口市检院检察长后，延续

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 

比如，周口市孔爱华、张东东、

张卫、乔振华、张蕴慧等五人被检院

移送起诉，后分别被非法判三年至七

年不等刑期。其中，孔爱萍于 2017

年含冤逝世，去世时身体骨瘦如柴，

原 110 多斤的体重不足 70 斤。 

4)甘肃庆阳市原政法委书记秦华被查

5 月 10 日，甘肃庆阳市原政法

委书记秦华被查。秦在镇原县任职

时，该县是庆阳迫害最严重的县区之

一。2015 年镇原县太平镇退休女教

师许惠仙被冤判五年，后含冤离世。

每逢邪党的“敏感日”，秦华勾

结书记董建政狼狈为奸，部署迫害，

在庆阳市曾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恶浪，

并制造了震惊全市的两次大绑架案：

2013 年 7 月 17 日，召开全市政

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国保队长大会，

以有人举报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发

现法轮功传单为名，部署全市警力，

先在市区全面搜捕，第二天在七县大

搜捕。共有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抄

家，三十多人被绑架关进了派出所、

拘留所，抢劫电脑五十多台，打印机、

刻录机、播放器等不计其数。 

2015 年 7 月 7 日，以有人起诉

江泽民为由，扬言这是公安部督办的

大案要案，抽调全市警力，在七县一

区展开非法大搜捕，五十多名法轮功

学员被抄家，抢劫电脑四十多台，打

印机、刻录机等设备多台。当天二十

多名学员被非法关进各县拘留所、看

守所迫害。 

5）山西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检察长干

晋左被查 

5 月 10 日，山西晋中市榆次区

检察院检察长干晋左被查。干晋左

2011 年 5 月起任晋中市榆次区检察

院检察长，期间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

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对五位学员非法

批捕并构陷到法院，致其被冤判。王双

春、郑健美各被冤判四年，唐华峰、刘

增芳各被冤判三年六个月，七旬老人程

贤德被冤判三年。回家后含冤离世。温

朔雁于 2017 年被非法判刑九年。 

6)山西太原市前检察长周茂玉被查 

7)河北唐山路南区法院院长马明旭被查

8)江西莲花县法院院长李清萍被查 

9)辽宁大连市西岗法院院长张明鹏被查

10)湖北武汉市中院院长王晨被查 

11)辽宁铁岭中院刑一副庭长刘波被查

12)四川隆昌市法院院长李晓鹏被查 

结语： 

法轮功教人“真、善、忍”、帮助
人提高身体素质，对家庭和社会有百利
而无一害，与“邪”字毫不沾边。就是
在中国，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法轮功是
“×教”，要清楚，共产党的喉舌宣传
和造谣决不是法律，“上边的意思”更
不是法律！ 

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中，判
决结果是由法院决定，但从某种意义上
讲，检察院在制止迫害中起着更为关键
的作用。查阅明慧网的报道，在律师作
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公诉人拿不出
任何定罪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仍昧着
良心非法起诉和诬判者，遭恶报的已经
在各地大量出现，今后也决不会停止，
因为这是天在治人。短短一个月间被查
的 12 个检察院法院头目均有迫害背景，
样本虽小却具有广泛代表性，值得深思。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年多来，
共二十多个省、直辖市检察院依法对法
轮功学员不予批捕并退卷、法院撤销原
判，使学员被无罪释放甚至当庭释放的
众多有良知的法官，至今没有一人遭到
调查，这难道真的是巧合？执法人员没
有理由不认真思考，究竟站在哪一方才
对自己有利？参与迫害还是不参与迫
害？坚守良知还是顺应邪恶？这是做人
的根本问题。人算不如天算，不要成为
共产党和江泽民的陪葬，我们真心希望
你们前途平安、光明。◇ 


